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交字第1783號

原      告  許大清    住○○市○○區○○○街000巷00○0號

訴訟代理人  蘇錦霞律師

            林子超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代  表  人  李忠台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張雅婷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9月13日新

北裁催字第48-C69C41303號、第48-C69C41304號裁決，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86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不服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

8條所為裁決而提起行政訴訟，因卷內事證已臻明確，依行

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

車），於如附表違規時間欄、違規地點欄所示時、地，為警

以有如附表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而於如附表舉發通知單填

單日期欄所示日期，填製如附表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之舉

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並均於民國112

年5月11日移送被告（見本院卷第141頁）。經被告依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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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條欄所示法條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原處分一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30日修正施行

前之規定；原處分二適用現行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參照）

等規定，於如附表裁決書日期欄所示日期，以如附表裁決書

字號欄所示裁決書，裁處如附表裁罰內容欄所示裁罰。原告

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就如附表編號1所示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一）部分：

　　原告就駕照於100年遭吊銷一事並不知情，原告並未收受該

裁決書（即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板橋監理站100年6

月24日板監裁字第裁41-C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裁決書，下稱系爭100年裁決書，見本院卷第159頁），送達

證書上印章並非原告所有，亦非同住父親所刻或蓋印，故送

達不合法，原告直至112年4月經警開單舉發，始知駕照被吊

銷一事。且系爭100年裁決書執法過程有瑕疵，員警無故攔

查、對車廂搜索未果後命原告離開，又對原告過肩摔，致原

告受有多處瘀青等傷害，再將原告帶至警局，過程中均未提

及酒測，何來拒絕酒測，故據以作成之系爭100年裁決書違

法。本件判斷原處分一駕照經吊銷仍駕車之裁罰是否合法，

應有權限且有必要先行審查系爭100年裁決書之違法性。

　2.就如附表編號2所示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二）部分：

　　原告長期服用精神科及復健科藥物，該等藥物服用後時常發

生焦慮、頭暈、昏沉等情形。幫天原告因故於事發前服用上

述藥物後駕車出門，出現嚴重昏沈及恍惚之情形，致撞擊路

邊車輛，實則本件發生不久後原告駛至橋上另又與一腳踏車

騎士相撞，原告跌倒後隨即昏厥並失去意識，由救護車送至

醫院就醫。是原告自駕車出門至後來撞擊腳踏車騎士之期間

內，均顯然欠缺責任能力，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

應不予處罰。另原告服藥時對於後續肇事逃逸行為並無故

意，不可能成立故意原因自由行為，至多僅為過失原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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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而肇事逃逸未處罰過失犯，本件無成立原因自由行為

空間。又縱認原告並非完全喪失行為能力，惟依原告確有服

藥之情事及當時現場救護人員、急診醫師之判斷，原告當時

之責任能力亦已顯著降低至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而應依行

政罰法第9條第4項規定減輕處罰。

　㈡聲明：原處分一、原處分二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就原處分一部分：　

　　由系爭100年裁決書可知原告前曾經裁處吊銷駕照，且系爭

100年裁決書已於100年6月28日合法送達原告，原告駕照已

遭註銷，其於本件駕駛系爭機車，有駕照經註銷仍駕駛機車

之違規。另原告未能提出其未收到系爭100年裁決書或印章

遭盜用等相關事證。

　2.就原處分二部分：

  　本件事故確實有損傷存在，已該當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下稱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之肇事事故，且原告對於

交通事故之發生主觀上清楚知悉，然原告於事故發生後，有

倒車並自行離去，未留下任何聯絡方式，亦未通知員警處

理，其行為顯已對於事實調查及釐清製造障礙，屬肇事後逃

逸無誤。就原告主張其服用藥物等情，然查原告於撞擊車輛

後旋即離去，足認其主觀上對該肇事行為明確知悉，自應依

規定適當處置，且原告領藥時間無從證明與本件相關，再依

原告所述可見其對服用藥物可能會導致神智不清一事有所認

識，則其駕車出門，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5項規定，是故意自

行招致無意識之狀態，自難予以不罰。遑論其父親意外摔

倒，非先至醫院就診而是指示原告至大賣場採購亦與常情不

符。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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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為時（即112年6月30日修正施行前，行政罰法第5條參

照）道交條例第21條第1項第4款、第4項規定：「（第1項）

汽車（包括機車，道交條例第3條第8款參照）駕駛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

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四、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駕

駛小型車或機車。...（第4項）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之駕

駛執照，均應扣繳之；第五款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2.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

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

千元以下罰鍰；逃逸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個

月。」；第68條第2項規定：「領有汽車駕駛執照之汽車駕

駛人，除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外之非其駕駛執照種

類之車輛，違反本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應受吊

扣駕駛執照情形時，無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重傷者，記違規

點數五點。但一年內違規點數共達六點以上或再次應受吊扣

駕駛執照情形者，併依原違反本條例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規定，吊扣其駕駛執照。」。

　3.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一、

道路交通事故：指車輛、動力機械或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在道

路上行駛，致有人受傷或死亡，或致車輛、動力機械、大眾

捷運系統車輛、財物損壞之事故。」；第3條第1項第1、4、

5款、第2項規定：「（第1項）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

或肇事人應先為下列處置：一、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

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

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四、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

現場痕跡證據。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或有人受傷且

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輛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

據後，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五、通知警察機關，

並配合必要之調查。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當場自行和

解者，不在此限。（第2項）前項第四款車輛位置及現場痕

跡證據之標繪，於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之事故，得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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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或錄影等設備記錄。」。 　

　㈡就原處分一部分：

　1.如附表編號1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有如附表編號1舉發

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

（下稱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新北警板交字第1123862926

號函（下稱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函）暨所附報告、舉發機

關113年1月19日新北警板交字第1133771185號函（下稱舉發

機關113年1月19日函）暨所附系爭100年裁決書（見本院卷

第159頁）、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161頁）、戶籍資料（見

本院卷第163-165頁）、報告、採證照片、道路交通事故調

查卷宗、勘驗筆錄暨擷取畫面（見本院卷第196、201-207

頁）、機車駕駛人資料【原告普通重型機車駕照於100年7月

25日註銷（即原處分一裁罰主文所載日期），見本院卷第

319頁】、汽車駕駛人資料（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

不得駕駛重型機車，見本院卷第329頁）、機車車籍查詢

（系爭機車為普通重型機車，見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附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5、145-147、157-187、196、201-

207、319、329頁，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本件違規事

實，應堪以認定。

　2.原告雖主張：我沒有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送達證書上印

章非原告所有，亦非同住父親所刻或用印，送達不合法；且

該案員警無故攔查、搜索，對原告過肩摔致原告受有瘀青等

傷害，再將原告帶至警局，過程中未提及酒測，何來拒絕酒

測，本件應調查系爭100年裁決書之違法性等語，並提出亞

東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3頁）。經查，①系爭

100年裁決書業於100年6月28日由郵政機關人員送達原告住

所，並經原告本人蓋章收受，有送達證書、戶籍資料、新北

市政府戶政資料門牌整編查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61-

165頁），原告雖主張：該印章非其所有，亦非其同住父親

所刻或用印等語。然查，本件送達之文書為系爭100年裁決

書，衡情他人應無涉犯偽造印章、印文等刑事罪責擅自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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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持用原告印章以收取該文書之動機，況倘原告所述係他

人在送達證書上用印收取系爭100年裁決書，則該他人需於

郵務機關人員送達系爭100年裁決書至原告住所時在原告住

所並持用原告姓名之印章，顯與常情不符。此外，原告又未

能提出相關佐證以實其說，其此部分之主張，難認可採，原

告應已於100年6月28日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②又依系爭

100年裁決書所載，受處分人為原告；舉發違規事實為拒絕

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舉發違反法條為道交條例第35條

第4項規定；裁罰主文為（有關駕照部分）「一、...吊銷駕

駛執照，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駕駛執照限於100年7

月24日前...繳送。二、上開...駕駛執照逾期不...繳送

者：㈠...自100年7月25日起逕行註銷駕駛執照。㈡駕駛執

照吊（註）銷後，自100年7月25日起3內不得重新考領駕駛

執照。」（裁罰主文二僅為教示之通知，無規制效力，附此

敘明），有系爭100年裁決書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59

頁），原告既於100年6月28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應已知

悉上開系爭100年裁決書所載內容，倘確有其所述員警無故

攔查、搜索、對其過肩摔、未提及酒測等情，原告當於收受

系爭100年裁決書後提出爭執，然原告並未就系爭100年裁決

書提起救濟（見本院卷第141頁，系爭100年裁決書應已確

定），則其直至約12年後提起本件訴訟，再爭執系爭100年

裁決書違法，應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至原告所提亞東紀

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23頁），其上雖記載原告於

100年1月19日經診斷受有臉部及雙手瘀青等傷害，然僅能證

明原告當日受傷就診，未能證明該等傷害如何造成，自無從

認與系爭100年裁決書有關。

　㈢就原處分二部分：

　1.如附表編號2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有如附表編號2舉發

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函暨

所附報告、舉發機關113年1月19日函暨所附報告、採證照

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勘驗筆錄暨擷取畫面（見本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卷第196、201-207頁）、證人即舉發員警朱俊侑之證述（見

本院卷第242-243頁）、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13年7月17日新

北消一字第1131399284號函（下稱消防局113年7月17日，見

本院卷第265頁）、汽車駕駛人資料（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

通駕照，系爭機車為普通重型機車，非其駕照種類之車輛，

見本院卷第329頁、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附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137、145-147、157、167-187、196、201-207、

242-243、265、329頁），本件違規事實，應堪認定。

　2.原告雖主張：我當天服用服用精神科及復健科藥物後駕車出

門，出現嚴重昏沈及恍惚之情形，致撞擊路邊車輛，之後又

與一腳踏車騎士相撞後昏厥並失去意識，由救護車送至醫院

就醫，顯然欠缺責任能力，應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

不予處罰，或至少認原告當時之責任能力已顯著降低，無法

辨識其行為違法，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4項規定減輕處罰等

語，並提出診斷證明書、病歷、藥物袋等件為證（見本院卷

第25-53）。經查：

　⑴①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像，勘驗結果為：「影片時間自畫面

所載04/30/2023 02:10:45至02:11:44，影片長度約1分0

秒。畫面時間02:10:45影片開始畫面右方有一車輛為停止狀

態，該車輛左方車道有車輛通行。畫面時間02:10:49畫面右

下角有一機車(可見駕駛人安全帽)出現往前行駛。畫面時間

02:10:51至02:10:52該機車撞擊該停放於路邊之車輛，機車

並左傾(機車煞車燈亮)。畫面時間02:10:55至02:11:09機車

(078-LAE)駕駛人扶正機車並往後退。畫面時間02:11:16至

02:11:23間機車開始撥打左轉方向燈。畫面時間02:11:32至

02:11:34機車自車輛左方超越離開，並持續使用左轉方向

燈。畫面時間02:11:44影片結束。」，有勘驗筆錄及擷取畫

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96、201-207頁），依勘驗內容，

系爭機車撞擊路邊車輛後，駕駛人（即原告）扶正系爭機

車、往後退，並顯示左方向燈，自該車輛左方離開（見本院

卷第204-206頁擷取畫面），可見原告當時能將系爭機車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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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並知悉系爭機車需向左繞過該路邊車輛，且系爭機車行

向向左時需使用左方向燈，據此，原告主張其當時嚴重昏沈

及恍惚等語，已難以採憑。②再者，證人即舉發員警朱俊侑

到庭證稱：當時接獲民眾報案發生車禍，我到現場處理，現

場是1輛機車跟自行車發生追撞，是機車追撞自行車，雙方

都倒地受傷，因為車禍要酒測，原告沒有酒精反應，因為原

告受傷，就被救護車送去醫院，我對原告現場的精神狀態沒

有印象，在做酒測時他還能應對、對話，並且進行酒測，在

現場處理以及作酒測時有詢問他的個資，他都有回答，酒測

完之後救護車就把他送走了，他現場並沒有嗜睡或叫不醒的

狀況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42-243頁）。經核，證人朱俊

侑為執勤警員，與原告互不相識，亦無仇怨，其到庭具結為

以上之證述，應無甘冒偽證重罪而設詞誣陷原告之理，且其

所證本件到現場處理交通事故經過事實，具體明確，並非一

般憑空捏造證詞可擬，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等件可佐

（見本院卷第175-187），應可採信。而依證人所述，於其

對原告酒測過程，原告能回答其個資，能應答、對話、進行

酒測，並沒有嗜睡或較不醒的情形，據此，亦難認原告有其

主張昏沈、恍惚之情形。③參以原告現場、送醫途中及到院

時葛氏昏迷指數（Glasgow Coma Scale, GCS）為E4V5M6，

當時評估之意識為清醒等語，有消防局113年7月17日函存卷

供參（見本院卷第265頁），而參酌昏迷指數之評估及計分

方式（見本院卷第337頁，此為公開資訊），睜眼反應

（E），滿分4分，原告為4分，亦即主動地睜開眼睛；語言

反應（V），滿分5分，原告為5分，亦即說話有條理，會與

人交談；運動反應（M）：滿分6分，原告為6分，亦即可遵

從指令做出動作，益見原告當時之意識應為清醒。至亞東醫

院113年7月31日函雖記載：原告於112年4月30日送醫急診時

意識不清，GCS昏迷指數13分（見本院卷第297頁，參考本院

卷第235頁急診醫囑單），然此相較於前開勘驗內容、證人

證述及消防局113年7月17日函，距本件時間較久，應以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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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較近之前證較為可採，附此敘明。④從而，原告於本件

違規時間，並無其主張嚴重昏沈、恍惚之情形，原告主張當

時欠缺責任能力，或至少責任能力顯著降低，均不可採。

　⑵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課予駕駛人肇事後為適當處置義務

之立法目的，在於保存肇事現場相關證據，俾日後釐清肇事

責任歸屬，並兼顧其他用路人行車安全，是肇事駕駛人應視

現場具體情形，依處理辦法之規定為必要處置。而於無人傷

亡且車輛尚能行駛之情形，當事人未當場自行和解時，無論

肇事責任誰屬，均有義務停留肇事現場，採取必要措施，並

向警察機關報告，以維己身及對造權益，釐清肇事責任。又

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後段（駕駛人肇事無人受傷而逃

逸）規定之「逃逸」應有積極逃避同條第1項前段「依規定

處置」義務之主觀上惡意，換言之，「逃逸」係指肇事者除

客觀上有駛離之行為外，主觀上尚有故意逃避法定義務及責

任之惡意，「逃逸」行為之構成要件，應考量該汽車駕駛人

有無逃避法定義務及肇事責任之意圖。凡汽車駕駛人於肇事

後，未經他造當事人同意逕行離開肇事現場，亦未留下聯絡

資料、方式，致使他造當事人或有關單位難以尋求賠償、追

究責任者，均屬逃逸。至於肇事雙方責任如何、損害是否嚴

重、有無下車察看等情，並非所問。經查，原告於本件發生

時，尚能扶起系爭機車、打方向燈，其後另與腳踏車發生交

通事故時，仍能回答其個資、應答、進行酒測，堪認其知悉

撞擊路邊車輛而發生交通事故，並可預見系爭機車與他車擦

撞後，倘未先標繪、記錄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且未與

擦撞之他車駕駛人當場和解，未留下聯絡資料，亦未通知警

察機關，即逕自駕駛系爭機車離去，將使該他車駕駛人或有

關單位難以尋求賠償、追究責任，然其仍駕駛系爭機車離

去，依前揭說明，原告所為應屬未依規定處置逃逸，並有主

觀上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

　3.有關「記違規點數5點」部分：

　　按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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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

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

至三點。」，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始予記違規點數，此係

為兼顧道路交通安全與一般民眾權益及職業駕駛人工作權，

並解決逕行舉發無法得知實際駕駛人致出現不實陳報駕駛人

冒名頂替及記違規點數黃牛亂象等問題，另道交條例對於影

響交通安全之違規行為，係規範其應對應之適當且必要之處

罰規定（如罰鍰、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

等），非當場舉發之違規行為雖不予記違規點數，均仍須依

道交條例予以處罰，並依其應予講習、吊扣或吊銷相關規定

裁罰，不生處罰之漏洞（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

照）。經核，原處分二並非當場舉發，其裁罰內容包括「記

違規點數5點」，有如附表編號2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

通知單、原處分二存卷供參（見本院卷第137、153頁），經

核，原處分二裁罰「記違規點數5點」，係因原告本應依道

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規定吊扣其駕駛執照1個月，然原告現領

有小型車普通駕照，於本件駕駛非其駕照種類之車輛（即普

通重型機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1條第1項第4款參照），

依道交條例第68條第2項規定得緩即予吊扣而採記違規點

數，因而記違規點數5點，應為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之

「除『依規定處罰』外」，自非該條規定當場舉發之案件始

予記違規點數規定之適用範圍，併此敘明。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

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有如附表編號1、2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

明確，原處分一、原處分二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

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為新臺幣（下同）860元（裁判費300

元、證人日旅費560元，見本院卷第7、249頁），應由原告

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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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法　官　林宜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許慈愍

附表：
編號 裁決書

日期

裁決書字號 裁決書

頁數

違規時間 違規地點 違規事實 違反法條 裁罰內容 舉發通知單

填單日期

舉發通知單

字號

舉發通知單

頁數

1 112年9

月13日

新北裁催字

第48-

C69C41303號

本院卷

第149

頁

112年4月

30日2時

11分

新北市板

橋區館前

西路

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駕駛

機車

行為時第21條

第1項第4款、

第4項

罰鍰6,000元

駕駛執照扣繳

112年5月9日 掌電字第48-

C69C41303號

本院卷第

135頁

2 112年9

月13日

新北裁催字

第48-

C69C41304號

本院卷

第153

頁

112年4月

30日2時

11分

新 北 市

○ ○ 區

○○○路

000號

一、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肇事，無人受傷或死

亡而未依規定處置逃

逸。

二、駕駛非其駕駛執照種

類之車輛，違規應受

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第62條第1項

第68條第2項

罰鍰3,000元

記違規點數5點

112年5月9日 掌電字第48-

C69C41304號

本院卷第

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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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交字第1783號
原      告  許大清    住○○市○○區○○○街000巷00○0號
訴訟代理人  蘇錦霞律師
            林子超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代  表  人  李忠台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張雅婷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9月1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69C41303號、第48-C69C41304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86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不服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8條所為裁決而提起行政訴訟，因卷內事證已臻明確，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於如附表違規時間欄、違規地點欄所示時、地，為警以有如附表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而於如附表舉發通知單填單日期欄所示日期，填製如附表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並均於民國112年5月11日移送被告（見本院卷第141頁）。經被告依如附表違反法條欄所示法條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原處分一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30日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原處分二適用現行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參照）等規定，於如附表裁決書日期欄所示日期，以如附表裁決書字號欄所示裁決書，裁處如附表裁罰內容欄所示裁罰。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就如附表編號1所示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一）部分：
　　原告就駕照於100年遭吊銷一事並不知情，原告並未收受該裁決書（即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板橋監理站100年6月24日板監裁字第裁41-C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系爭100年裁決書，見本院卷第159頁），送達證書上印章並非原告所有，亦非同住父親所刻或蓋印，故送達不合法，原告直至112年4月經警開單舉發，始知駕照被吊銷一事。且系爭100年裁決書執法過程有瑕疵，員警無故攔查、對車廂搜索未果後命原告離開，又對原告過肩摔，致原告受有多處瘀青等傷害，再將原告帶至警局，過程中均未提及酒測，何來拒絕酒測，故據以作成之系爭100年裁決書違法。本件判斷原處分一駕照經吊銷仍駕車之裁罰是否合法，應有權限且有必要先行審查系爭100年裁決書之違法性。
　2.就如附表編號2所示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二）部分：
　　原告長期服用精神科及復健科藥物，該等藥物服用後時常發生焦慮、頭暈、昏沉等情形。幫天原告因故於事發前服用上述藥物後駕車出門，出現嚴重昏沈及恍惚之情形，致撞擊路邊車輛，實則本件發生不久後原告駛至橋上另又與一腳踏車騎士相撞，原告跌倒後隨即昏厥並失去意識，由救護車送至醫院就醫。是原告自駕車出門至後來撞擊腳踏車騎士之期間內，均顯然欠缺責任能力，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應不予處罰。另原告服藥時對於後續肇事逃逸行為並無故意，不可能成立故意原因自由行為，至多僅為過失原因自由行為，而肇事逃逸未處罰過失犯，本件無成立原因自由行為空間。又縱認原告並非完全喪失行為能力，惟依原告確有服藥之情事及當時現場救護人員、急診醫師之判斷，原告當時之責任能力亦已顯著降低至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而應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4項規定減輕處罰。
　㈡聲明：原處分一、原處分二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就原處分一部分：　
　　由系爭100年裁決書可知原告前曾經裁處吊銷駕照，且系爭100年裁決書已於100年6月28日合法送達原告，原告駕照已遭註銷，其於本件駕駛系爭機車，有駕照經註銷仍駕駛機車之違規。另原告未能提出其未收到系爭100年裁決書或印章遭盜用等相關事證。
　2.就原處分二部分：
  　本件事故確實有損傷存在，已該當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下稱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之肇事事故，且原告對於交通事故之發生主觀上清楚知悉，然原告於事故發生後，有倒車並自行離去，未留下任何聯絡方式，亦未通知員警處理，其行為顯已對於事實調查及釐清製造障礙，屬肇事後逃逸無誤。就原告主張其服用藥物等情，然查原告於撞擊車輛後旋即離去，足認其主觀上對該肇事行為明確知悉，自應依規定適當處置，且原告領藥時間無從證明與本件相關，再依原告所述可見其對服用藥物可能會導致神智不清一事有所認識，則其駕車出門，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5項規定，是故意自行招致無意識之狀態，自難予以不罰。遑論其父親意外摔倒，非先至醫院就診而是指示原告至大賣場採購亦與常情不符。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行為時（即112年6月30日修正施行前，行政罰法第5條參照）道交條例第21條第1項第4款、第4項規定：「（第1項）汽車（包括機車，道交條例第3條第8款參照）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四、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駕駛小型車或機車。...（第4項）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之駕駛執照，均應扣繳之；第五款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2.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逃逸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個月。」；第68條第2項規定：「領有汽車駕駛執照之汽車駕駛人，除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外之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車輛，違反本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應受吊扣駕駛執照情形時，無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重傷者，記違規點數五點。但一年內違規點數共達六點以上或再次應受吊扣駕駛執照情形者，併依原違反本條例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規定，吊扣其駕駛執照。」。
　3.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交通事故：指車輛、動力機械或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在道路上行駛，致有人受傷或死亡，或致車輛、動力機械、大眾捷運系統車輛、財物損壞之事故。」；第3條第1項第1、4、5款、第2項規定：「（第1項）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下列處置：一、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四、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或有人受傷且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輛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後，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五、通知警察機關，並配合必要之調查。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當場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第2項）前項第四款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之標繪，於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之事故，得採用攝影或錄影等設備記錄。」。 　
　㈡就原處分一部分：
　1.如附表編號1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有如附表編號1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下稱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新北警板交字第1123862926號函（下稱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函）暨所附報告、舉發機關113年1月19日新北警板交字第1133771185號函（下稱舉發機關113年1月19日函）暨所附系爭100年裁決書（見本院卷第159頁）、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161頁）、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163-165頁）、報告、採證照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勘驗筆錄暨擷取畫面（見本院卷第196、201-207頁）、機車駕駛人資料【原告普通重型機車駕照於100年7月25日註銷（即原處分一裁罰主文所載日期），見本院卷第319頁】、汽車駕駛人資料（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不得駕駛重型機車，見本院卷第329頁）、機車車籍查詢（系爭機車為普通重型機車，見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5、145-147、157-187、196、201-207、319、329頁，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本件違規事實，應堪以認定。
　2.原告雖主張：我沒有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送達證書上印章非原告所有，亦非同住父親所刻或用印，送達不合法；且該案員警無故攔查、搜索，對原告過肩摔致原告受有瘀青等傷害，再將原告帶至警局，過程中未提及酒測，何來拒絕酒測，本件應調查系爭100年裁決書之違法性等語，並提出亞東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3頁）。經查，①系爭100年裁決書業於100年6月28日由郵政機關人員送達原告住所，並經原告本人蓋章收受，有送達證書、戶籍資料、新北市政府戶政資料門牌整編查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61-165頁），原告雖主張：該印章非其所有，亦非其同住父親所刻或用印等語。然查，本件送達之文書為系爭100年裁決書，衡情他人應無涉犯偽造印章、印文等刑事罪責擅自偽造、持用原告印章以收取該文書之動機，況倘原告所述係他人在送達證書上用印收取系爭100年裁決書，則該他人需於郵務機關人員送達系爭100年裁決書至原告住所時在原告住所並持用原告姓名之印章，顯與常情不符。此外，原告又未能提出相關佐證以實其說，其此部分之主張，難認可採，原告應已於100年6月28日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②又依系爭100年裁決書所載，受處分人為原告；舉發違規事實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舉發違反法條為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規定；裁罰主文為（有關駕照部分）「一、...吊銷駕駛執照，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駕駛執照限於100年7月24日前...繳送。二、上開...駕駛執照逾期不...繳送者：㈠...自100年7月25日起逕行註銷駕駛執照。㈡駕駛執照吊（註）銷後，自100年7月25日起3內不得重新考領駕駛執照。」（裁罰主文二僅為教示之通知，無規制效力，附此敘明），有系爭100年裁決書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59頁），原告既於100年6月28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應已知悉上開系爭100年裁決書所載內容，倘確有其所述員警無故攔查、搜索、對其過肩摔、未提及酒測等情，原告當於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後提出爭執，然原告並未就系爭100年裁決書提起救濟（見本院卷第141頁，系爭100年裁決書應已確定），則其直至約12年後提起本件訴訟，再爭執系爭100年裁決書違法，應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至原告所提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23頁），其上雖記載原告於100年1月19日經診斷受有臉部及雙手瘀青等傷害，然僅能證明原告當日受傷就診，未能證明該等傷害如何造成，自無從認與系爭100年裁決書有關。
　㈢就原處分二部分：
　1.如附表編號2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有如附表編號2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函暨所附報告、舉發機關113年1月19日函暨所附報告、採證照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勘驗筆錄暨擷取畫面（見本院卷第196、201-207頁）、證人即舉發員警朱俊侑之證述（見本院卷第242-243頁）、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13年7月17日新北消一字第1131399284號函（下稱消防局113年7月17日，見本院卷第265頁）、汽車駕駛人資料（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系爭機車為普通重型機車，非其駕照種類之車輛，見本院卷第329頁、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7、145-147、157、167-187、196、201-207、242-243、265、329頁），本件違規事實，應堪認定。
　2.原告雖主張：我當天服用服用精神科及復健科藥物後駕車出門，出現嚴重昏沈及恍惚之情形，致撞擊路邊車輛，之後又與一腳踏車騎士相撞後昏厥並失去意識，由救護車送至醫院就醫，顯然欠缺責任能力，應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不予處罰，或至少認原告當時之責任能力已顯著降低，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4項規定減輕處罰等語，並提出診斷證明書、病歷、藥物袋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5-53）。經查：
　⑴①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像，勘驗結果為：「影片時間自畫面所載04/30/2023 02:10:45至02:11:44，影片長度約1分0秒。畫面時間02:10:45影片開始畫面右方有一車輛為停止狀態，該車輛左方車道有車輛通行。畫面時間02:10:49畫面右下角有一機車(可見駕駛人安全帽)出現往前行駛。畫面時間02:10:51至02:10:52該機車撞擊該停放於路邊之車輛，機車並左傾(機車煞車燈亮)。畫面時間02:10:55至02:11:09機車(078-LAE)駕駛人扶正機車並往後退。畫面時間02:11:16至02:11:23間機車開始撥打左轉方向燈。畫面時間02:11:32至02:11:34機車自車輛左方超越離開，並持續使用左轉方向燈。畫面時間02:11:44影片結束。」，有勘驗筆錄及擷取畫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96、201-207頁），依勘驗內容，系爭機車撞擊路邊車輛後，駕駛人（即原告）扶正系爭機車、往後退，並顯示左方向燈，自該車輛左方離開（見本院卷第204-206頁擷取畫面），可見原告當時能將系爭機車扶正，並知悉系爭機車需向左繞過該路邊車輛，且系爭機車行向向左時需使用左方向燈，據此，原告主張其當時嚴重昏沈及恍惚等語，已難以採憑。②再者，證人即舉發員警朱俊侑到庭證稱：當時接獲民眾報案發生車禍，我到現場處理，現場是1輛機車跟自行車發生追撞，是機車追撞自行車，雙方都倒地受傷，因為車禍要酒測，原告沒有酒精反應，因為原告受傷，就被救護車送去醫院，我對原告現場的精神狀態沒有印象，在做酒測時他還能應對、對話，並且進行酒測，在現場處理以及作酒測時有詢問他的個資，他都有回答，酒測完之後救護車就把他送走了，他現場並沒有嗜睡或叫不醒的狀況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42-243頁）。經核，證人朱俊侑為執勤警員，與原告互不相識，亦無仇怨，其到庭具結為以上之證述，應無甘冒偽證重罪而設詞誣陷原告之理，且其所證本件到現場處理交通事故經過事實，具體明確，並非一般憑空捏造證詞可擬，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等件可佐（見本院卷第175-187），應可採信。而依證人所述，於其對原告酒測過程，原告能回答其個資，能應答、對話、進行酒測，並沒有嗜睡或較不醒的情形，據此，亦難認原告有其主張昏沈、恍惚之情形。③參以原告現場、送醫途中及到院時葛氏昏迷指數（Glasgow Coma Scale, GCS）為E4V5M6，當時評估之意識為清醒等語，有消防局113年7月17日函存卷供參（見本院卷第265頁），而參酌昏迷指數之評估及計分方式（見本院卷第337頁，此為公開資訊），睜眼反應（E），滿分4分，原告為4分，亦即主動地睜開眼睛；語言反應（V），滿分5分，原告為5分，亦即說話有條理，會與人交談；運動反應（M）：滿分6分，原告為6分，亦即可遵從指令做出動作，益見原告當時之意識應為清醒。至亞東醫院113年7月31日函雖記載：原告於112年4月30日送醫急診時意識不清，GCS昏迷指數13分（見本院卷第297頁，參考本院卷第235頁急診醫囑單），然此相較於前開勘驗內容、證人證述及消防局113年7月17日函，距本件時間較久，應以距離本案較近之前證較為可採，附此敘明。④從而，原告於本件違規時間，並無其主張嚴重昏沈、恍惚之情形，原告主張當時欠缺責任能力，或至少責任能力顯著降低，均不可採。
　⑵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課予駕駛人肇事後為適當處置義務之立法目的，在於保存肇事現場相關證據，俾日後釐清肇事責任歸屬，並兼顧其他用路人行車安全，是肇事駕駛人應視現場具體情形，依處理辦法之規定為必要處置。而於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之情形，當事人未當場自行和解時，無論肇事責任誰屬，均有義務停留肇事現場，採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以維己身及對造權益，釐清肇事責任。又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後段（駕駛人肇事無人受傷而逃逸）規定之「逃逸」應有積極逃避同條第1項前段「依規定處置」義務之主觀上惡意，換言之，「逃逸」係指肇事者除客觀上有駛離之行為外，主觀上尚有故意逃避法定義務及責任之惡意，「逃逸」行為之構成要件，應考量該汽車駕駛人有無逃避法定義務及肇事責任之意圖。凡汽車駕駛人於肇事後，未經他造當事人同意逕行離開肇事現場，亦未留下聯絡資料、方式，致使他造當事人或有關單位難以尋求賠償、追究責任者，均屬逃逸。至於肇事雙方責任如何、損害是否嚴重、有無下車察看等情，並非所問。經查，原告於本件發生時，尚能扶起系爭機車、打方向燈，其後另與腳踏車發生交通事故時，仍能回答其個資、應答、進行酒測，堪認其知悉撞擊路邊車輛而發生交通事故，並可預見系爭機車與他車擦撞後，倘未先標繪、記錄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且未與擦撞之他車駕駛人當場和解，未留下聯絡資料，亦未通知警察機關，即逕自駕駛系爭機車離去，將使該他車駕駛人或有關單位難以尋求賠償、追究責任，然其仍駕駛系爭機車離去，依前揭說明，原告所為應屬未依規定處置逃逸，並有主觀上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
　3.有關「記違規點數5點」部分：
　　按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三點。」，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始予記違規點數，此係為兼顧道路交通安全與一般民眾權益及職業駕駛人工作權，並解決逕行舉發無法得知實際駕駛人致出現不實陳報駕駛人冒名頂替及記違規點數黃牛亂象等問題，另道交條例對於影響交通安全之違規行為，係規範其應對應之適當且必要之處罰規定（如罰鍰、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等），非當場舉發之違規行為雖不予記違規點數，均仍須依道交條例予以處罰，並依其應予講習、吊扣或吊銷相關規定裁罰，不生處罰之漏洞（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經核，原處分二並非當場舉發，其裁罰內容包括「記違規點數5點」，有如附表編號2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原處分二存卷供參（見本院卷第137、153頁），經核，原處分二裁罰「記違規點數5點」，係因原告本應依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規定吊扣其駕駛執照1個月，然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於本件駕駛非其駕照種類之車輛（即普通重型機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1條第1項第4款參照），依道交條例第68條第2項規定得緩即予吊扣而採記違規點數，因而記違規點數5點，應為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之「除『依規定處罰』外」，自非該條規定當場舉發之案件始予記違規點數規定之適用範圍，併此敘明。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有如附表編號1、2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明確，原處分一、原處分二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為新臺幣（下同）860元（裁判費300元、證人日旅費560元，見本院卷第7、249頁），應由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法　官　林宜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許慈愍




附表：
		編號

		裁決書日期

		裁決書字號

		裁決書頁數

		違規時間

		違規地點

		違規事實

		違反法條

		裁罰內容

		舉發通知單填單日期

		舉發通知單字號

		舉發通知單頁數



		1

		112年9月13日

		新北裁催字第48-C69C41303號

		本院卷第149頁

		112年4月30日2時11分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

		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駕駛機車

		行為時第21條第1項第4款、第4項

		罰鍰6,000元
駕駛執照扣繳

		112年5月9日

		掌電字第48-C69C41303號

		本院卷第135頁



		2

		112年9月13日

		新北裁催字第48-C69C41304號

		本院卷第153頁

		112年4月30日2時11分

		新北市○○區○○○路000號

		一、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逃逸。
二、駕駛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車輛，違規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第62條第1項
第68條第2項

		罰鍰3,000元
記違規點數5點

		112年5月9日

		掌電字第48-C69C41304號

		本院卷第137頁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交字第1783號
原      告  許大清    住○○市○○區○○○街000巷00○0號
訴訟代理人  蘇錦霞律師
            林子超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代  表  人  李忠台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張雅婷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9月13日新
北裁催字第48-C69C41303號、第48-C69C41304號裁決，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86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不服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
    8條所為裁決而提起行政訴訟，因卷內事證已臻明確，依行
    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
    ），於如附表違規時間欄、違規地點欄所示時、地，為警以
    有如附表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而於如附表舉發通知單填單
    日期欄所示日期，填製如附表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之舉發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並均於民國112年5
    月11日移送被告（見本院卷第141頁）。經被告依如附表違
    反法條欄所示法條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
    處理細則（原處分一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30日修正施行前
    之規定；原處分二適用現行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參照）等
    規定，於如附表裁決書日期欄所示日期，以如附表裁決書字
    號欄所示裁決書，裁處如附表裁罰內容欄所示裁罰。原告不
    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就如附表編號1所示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一）部分：
　　原告就駕照於100年遭吊銷一事並不知情，原告並未收受該
    裁決書（即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板橋監理站100年6
    月24日板監裁字第裁41-C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裁決書，下稱系爭100年裁決書，見本院卷第159頁），送達
    證書上印章並非原告所有，亦非同住父親所刻或蓋印，故送
    達不合法，原告直至112年4月經警開單舉發，始知駕照被吊
    銷一事。且系爭100年裁決書執法過程有瑕疵，員警無故攔
    查、對車廂搜索未果後命原告離開，又對原告過肩摔，致原
    告受有多處瘀青等傷害，再將原告帶至警局，過程中均未提
    及酒測，何來拒絕酒測，故據以作成之系爭100年裁決書違
    法。本件判斷原處分一駕照經吊銷仍駕車之裁罰是否合法，
    應有權限且有必要先行審查系爭100年裁決書之違法性。
　2.就如附表編號2所示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二）部分：
　　原告長期服用精神科及復健科藥物，該等藥物服用後時常發
    生焦慮、頭暈、昏沉等情形。幫天原告因故於事發前服用上
    述藥物後駕車出門，出現嚴重昏沈及恍惚之情形，致撞擊路
    邊車輛，實則本件發生不久後原告駛至橋上另又與一腳踏車
    騎士相撞，原告跌倒後隨即昏厥並失去意識，由救護車送至
    醫院就醫。是原告自駕車出門至後來撞擊腳踏車騎士之期間
    內，均顯然欠缺責任能力，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
    應不予處罰。另原告服藥時對於後續肇事逃逸行為並無故意
    ，不可能成立故意原因自由行為，至多僅為過失原因自由行
    為，而肇事逃逸未處罰過失犯，本件無成立原因自由行為空
    間。又縱認原告並非完全喪失行為能力，惟依原告確有服藥
    之情事及當時現場救護人員、急診醫師之判斷，原告當時之
    責任能力亦已顯著降低至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而應依行政
    罰法第9條第4項規定減輕處罰。
　㈡聲明：原處分一、原處分二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就原處分一部分：　
　　由系爭100年裁決書可知原告前曾經裁處吊銷駕照，且系爭1
    00年裁決書已於100年6月28日合法送達原告，原告駕照已遭
    註銷，其於本件駕駛系爭機車，有駕照經註銷仍駕駛機車之
    違規。另原告未能提出其未收到系爭100年裁決書或印章遭
    盜用等相關事證。
　2.就原處分二部分：
  　本件事故確實有損傷存在，已該當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下稱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之肇事事故，且原告對於交通事故之發生主觀上清楚知悉，然原告於事故發生後，有倒車並自行離去，未留下任何聯絡方式，亦未通知員警處理，其行為顯已對於事實調查及釐清製造障礙，屬肇事後逃逸無誤。就原告主張其服用藥物等情，然查原告於撞擊車輛後旋即離去，足認其主觀上對該肇事行為明確知悉，自應依規定適當處置，且原告領藥時間無從證明與本件相關，再依原告所述可見其對服用藥物可能會導致神智不清一事有所認識，則其駕車出門，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5項規定，是故意自行招致無意識之狀態，自難予以不罰。遑論其父親意外摔倒，非先至醫院就診而是指示原告至大賣場採購亦與常情不符。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行為時（即112年6月30日修正施行前，行政罰法第5條參照
    ）道交條例第21條第1項第4款、第4項規定：「（第1項）汽
    車（包括機車，道交條例第3條第8款參照）駕駛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
    當場禁止其駕駛：...四、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駕駛
    小型車或機車。...（第4項）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之駕駛
    執照，均應扣繳之；第五款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2.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
    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
    千元以下罰鍰；逃逸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個月
    。」；第68條第2項規定：「領有汽車駕駛執照之汽車駕駛
    人，除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外之非其駕駛執照種類
    之車輛，違反本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應受吊扣
    駕駛執照情形時，無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重傷者，記違規點
    數五點。但一年內違規點數共達六點以上或再次應受吊扣駕
    駛執照情形者，併依原違反本條例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規
    定，吊扣其駕駛執照。」。
　3.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一、
    道路交通事故：指車輛、動力機械或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在道
    路上行駛，致有人受傷或死亡，或致車輛、動力機械、大眾
    捷運系統車輛、財物損壞之事故。」；第3條第1項第1、4、
    5款、第2項規定：「（第1項）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
    或肇事人應先為下列處置：一、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
    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
    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四、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
    現場痕跡證據。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或有人受傷且
    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輛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
    據後，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五、通知警察機關，
    並配合必要之調查。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當場自行和
    解者，不在此限。（第2項）前項第四款車輛位置及現場痕
    跡證據之標繪，於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之事故，得採用
    攝影或錄影等設備記錄。」。 　
　㈡就原處分一部分：
　1.如附表編號1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有如附表編號1舉發
    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
    （下稱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新北警板交字第1123862926
    號函（下稱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函）暨所附報告、舉發機
    關113年1月19日新北警板交字第1133771185號函（下稱舉發
    機關113年1月19日函）暨所附系爭100年裁決書（見本院卷
    第159頁）、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161頁）、戶籍資料（見
    本院卷第163-165頁）、報告、採證照片、道路交通事故調
    查卷宗、勘驗筆錄暨擷取畫面（見本院卷第196、201-207頁
    ）、機車駕駛人資料【原告普通重型機車駕照於100年7月25
    日註銷（即原處分一裁罰主文所載日期），見本院卷第319
    頁】、汽車駕駛人資料（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不得
    駕駛重型機車，見本院卷第329頁）、機車車籍查詢（系爭
    機車為普通重型機車，見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35、145-147、157-187、196、201-207、319
    、329頁，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本件違規事實，應堪
    以認定。
　2.原告雖主張：我沒有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送達證書上印
    章非原告所有，亦非同住父親所刻或用印，送達不合法；且
    該案員警無故攔查、搜索，對原告過肩摔致原告受有瘀青等
    傷害，再將原告帶至警局，過程中未提及酒測，何來拒絕酒
    測，本件應調查系爭100年裁決書之違法性等語，並提出亞
    東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3頁）。經查，①系爭1
    00年裁決書業於100年6月28日由郵政機關人員送達原告住所
    ，並經原告本人蓋章收受，有送達證書、戶籍資料、新北市
    政府戶政資料門牌整編查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61-165
    頁），原告雖主張：該印章非其所有，亦非其同住父親所刻
    或用印等語。然查，本件送達之文書為系爭100年裁決書，
    衡情他人應無涉犯偽造印章、印文等刑事罪責擅自偽造、持
    用原告印章以收取該文書之動機，況倘原告所述係他人在送
    達證書上用印收取系爭100年裁決書，則該他人需於郵務機
    關人員送達系爭100年裁決書至原告住所時在原告住所並持
    用原告姓名之印章，顯與常情不符。此外，原告又未能提出
    相關佐證以實其說，其此部分之主張，難認可採，原告應已
    於100年6月28日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②又依系爭100年裁
    決書所載，受處分人為原告；舉發違規事實為拒絕接受酒精
    濃度測試之檢定；舉發違反法條為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規
    定；裁罰主文為（有關駕照部分）「一、...吊銷駕駛執照
    ，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駕駛執照限於100年7月24日
    前...繳送。二、上開...駕駛執照逾期不...繳送者：㈠...
    自100年7月25日起逕行註銷駕駛執照。㈡駕駛執照吊（註）
    銷後，自100年7月25日起3內不得重新考領駕駛執照。」（
    裁罰主文二僅為教示之通知，無規制效力，附此敘明），有
    系爭100年裁決書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59頁），原告既於
    100年6月28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應已知悉上開系爭100年
    裁決書所載內容，倘確有其所述員警無故攔查、搜索、對其
    過肩摔、未提及酒測等情，原告當於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
    後提出爭執，然原告並未就系爭100年裁決書提起救濟（見
    本院卷第141頁，系爭100年裁決書應已確定），則其直至約
    12年後提起本件訴訟，再爭執系爭100年裁決書違法，應係
    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至原告所提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
    （見本院卷第23頁），其上雖記載原告於100年1月19日經診
    斷受有臉部及雙手瘀青等傷害，然僅能證明原告當日受傷就
    診，未能證明該等傷害如何造成，自無從認與系爭100年裁
    決書有關。
　㈢就原處分二部分：
　1.如附表編號2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有如附表編號2舉發
    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函暨
    所附報告、舉發機關113年1月19日函暨所附報告、採證照片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勘驗筆錄暨擷取畫面（見本院卷
    第196、201-207頁）、證人即舉發員警朱俊侑之證述（見本
    院卷第242-243頁）、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13年7月17日新北
    消一字第1131399284號函（下稱消防局113年7月17日，見本
    院卷第265頁）、汽車駕駛人資料（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通
    駕照，系爭機車為普通重型機車，非其駕照種類之車輛，見
    本院卷第329頁、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附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137、145-147、157、167-187、196、201-207、242-
    243、265、329頁），本件違規事實，應堪認定。
　2.原告雖主張：我當天服用服用精神科及復健科藥物後駕車出
    門，出現嚴重昏沈及恍惚之情形，致撞擊路邊車輛，之後又
    與一腳踏車騎士相撞後昏厥並失去意識，由救護車送至醫院
    就醫，顯然欠缺責任能力，應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
    不予處罰，或至少認原告當時之責任能力已顯著降低，無法
    辨識其行為違法，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4項規定減輕處罰等語
    ，並提出診斷證明書、病歷、藥物袋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
    25-53）。經查：
　⑴①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像，勘驗結果為：「影片時間自畫面所載04/30/2023 02:10:45至02:11:44，影片長度約1分0秒。畫面時間02:10:45影片開始畫面右方有一車輛為停止狀態，該車輛左方車道有車輛通行。畫面時間02:10:49畫面右下角有一機車(可見駕駛人安全帽)出現往前行駛。畫面時間02:10:51至02:10:52該機車撞擊該停放於路邊之車輛，機車並左傾(機車煞車燈亮)。畫面時間02:10:55至02:11:09機車(078-LAE)駕駛人扶正機車並往後退。畫面時間02:11:16至02:11:23間機車開始撥打左轉方向燈。畫面時間02:11:32至02:11:34機車自車輛左方超越離開，並持續使用左轉方向燈。畫面時間02:11:44影片結束。」，有勘驗筆錄及擷取畫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96、201-207頁），依勘驗內容，系爭機車撞擊路邊車輛後，駕駛人（即原告）扶正系爭機車、往後退，並顯示左方向燈，自該車輛左方離開（見本院卷第204-206頁擷取畫面），可見原告當時能將系爭機車扶正，並知悉系爭機車需向左繞過該路邊車輛，且系爭機車行向向左時需使用左方向燈，據此，原告主張其當時嚴重昏沈及恍惚等語，已難以採憑。②再者，證人即舉發員警朱俊侑到庭證稱：當時接獲民眾報案發生車禍，我到現場處理，現場是1輛機車跟自行車發生追撞，是機車追撞自行車，雙方都倒地受傷，因為車禍要酒測，原告沒有酒精反應，因為原告受傷，就被救護車送去醫院，我對原告現場的精神狀態沒有印象，在做酒測時他還能應對、對話，並且進行酒測，在現場處理以及作酒測時有詢問他的個資，他都有回答，酒測完之後救護車就把他送走了，他現場並沒有嗜睡或叫不醒的狀況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42-243頁）。經核，證人朱俊侑為執勤警員，與原告互不相識，亦無仇怨，其到庭具結為以上之證述，應無甘冒偽證重罪而設詞誣陷原告之理，且其所證本件到現場處理交通事故經過事實，具體明確，並非一般憑空捏造證詞可擬，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等件可佐（見本院卷第175-187），應可採信。而依證人所述，於其對原告酒測過程，原告能回答其個資，能應答、對話、進行酒測，並沒有嗜睡或較不醒的情形，據此，亦難認原告有其主張昏沈、恍惚之情形。③參以原告現場、送醫途中及到院時葛氏昏迷指數（Glasgow Coma Scale, GCS）為E4V5M6，當時評估之意識為清醒等語，有消防局113年7月17日函存卷供參（見本院卷第265頁），而參酌昏迷指數之評估及計分方式（見本院卷第337頁，此為公開資訊），睜眼反應（E），滿分4分，原告為4分，亦即主動地睜開眼睛；語言反應（V），滿分5分，原告為5分，亦即說話有條理，會與人交談；運動反應（M）：滿分6分，原告為6分，亦即可遵從指令做出動作，益見原告當時之意識應為清醒。至亞東醫院113年7月31日函雖記載：原告於112年4月30日送醫急診時意識不清，GCS昏迷指數13分（見本院卷第297頁，參考本院卷第235頁急診醫囑單），然此相較於前開勘驗內容、證人證述及消防局113年7月17日函，距本件時間較久，應以距離本案較近之前證較為可採，附此敘明。④從而，原告於本件違規時間，並無其主張嚴重昏沈、恍惚之情形，原告主張當時欠缺責任能力，或至少責任能力顯著降低，均不可採。
　⑵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課予駕駛人肇事後為適當處置義務之立法目的，在於保存肇事現場相關證據，俾日後釐清肇事責任歸屬，並兼顧其他用路人行車安全，是肇事駕駛人應視現場具體情形，依處理辦法之規定為必要處置。而於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之情形，當事人未當場自行和解時，無論肇事責任誰屬，均有義務停留肇事現場，採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以維己身及對造權益，釐清肇事責任。又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後段（駕駛人肇事無人受傷而逃逸）規定之「逃逸」應有積極逃避同條第1項前段「依規定處置」義務之主觀上惡意，換言之，「逃逸」係指肇事者除客觀上有駛離之行為外，主觀上尚有故意逃避法定義務及責任之惡意，「逃逸」行為之構成要件，應考量該汽車駕駛人有無逃避法定義務及肇事責任之意圖。凡汽車駕駛人於肇事後，未經他造當事人同意逕行離開肇事現場，亦未留下聯絡資料、方式，致使他造當事人或有關單位難以尋求賠償、追究責任者，均屬逃逸。至於肇事雙方責任如何、損害是否嚴重、有無下車察看等情，並非所問。經查，原告於本件發生時，尚能扶起系爭機車、打方向燈，其後另與腳踏車發生交通事故時，仍能回答其個資、應答、進行酒測，堪認其知悉撞擊路邊車輛而發生交通事故，並可預見系爭機車與他車擦撞後，倘未先標繪、記錄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且未與擦撞之他車駕駛人當場和解，未留下聯絡資料，亦未通知警察機關，即逕自駕駛系爭機車離去，將使該他車駕駛人或有關單位難以尋求賠償、追究責任，然其仍駕駛系爭機車離去，依前揭說明，原告所為應屬未依規定處置逃逸，並有主觀上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
　3.有關「記違規點數5點」部分：
　　按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三點。」，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始予記違規點數，此係為兼顧道路交通安全與一般民眾權益及職業駕駛人工作權，並解決逕行舉發無法得知實際駕駛人致出現不實陳報駕駛人冒名頂替及記違規點數黃牛亂象等問題，另道交條例對於影響交通安全之違規行為，係規範其應對應之適當且必要之處罰規定（如罰鍰、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等），非當場舉發之違規行為雖不予記違規點數，均仍須依道交條例予以處罰，並依其應予講習、吊扣或吊銷相關規定裁罰，不生處罰之漏洞（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經核，原處分二並非當場舉發，其裁罰內容包括「記違規點數5點」，有如附表編號2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原處分二存卷供參（見本院卷第137、153頁），經核，原處分二裁罰「記違規點數5點」，係因原告本應依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規定吊扣其駕駛執照1個月，然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於本件駕駛非其駕照種類之車輛（即普通重型機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1條第1項第4款參照），依道交條例第68條第2項規定得緩即予吊扣而採記違規點數，因而記違規點數5點，應為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之「除『依規定處罰』外」，自非該條規定當場舉發之案件始予記違規點數規定之適用範圍，併此敘明。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
    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有如附表編號1、2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明確，原處分一、原處分二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為新臺幣（下同）860元（裁判費300元
    、證人日旅費560元，見本院卷第7、249頁），應由原告負
    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法　官　林宜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許慈愍


附表：
編號 裁決書日期 裁決書字號 裁決書頁數 違規時間 違規地點 違規事實 違反法條 裁罰內容 舉發通知單填單日期 舉發通知單字號 舉發通知單頁數 1 112年9月13日 新北裁催字第48-C69C41303號 本院卷第149頁 112年4月30日2時11分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 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駕駛機車 行為時第21條第1項第4款、第4項 罰鍰6,000元 駕駛執照扣繳 112年5月9日 掌電字第48-C69C41303號 本院卷第135頁 2 112年9月13日 新北裁催字第48-C69C41304號 本院卷第153頁 112年4月30日2時11分 新北市○○區○○○路000號 一、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逃逸。 二、駕駛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車輛，違規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第62條第1項 第68條第2項 罰鍰3,000元 記違規點數5點 112年5月9日 掌電字第48-C69C41304號 本院卷第137頁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交字第1783號
原      告  許大清    住○○市○○區○○○街000巷00○0號
訴訟代理人  蘇錦霞律師
            林子超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代  表  人  李忠台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張雅婷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9月1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69C41303號、第48-C69C41304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86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不服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8條所為裁決而提起行政訴訟，因卷內事證已臻明確，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於如附表違規時間欄、違規地點欄所示時、地，為警以有如附表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而於如附表舉發通知單填單日期欄所示日期，填製如附表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並均於民國112年5月11日移送被告（見本院卷第141頁）。經被告依如附表違反法條欄所示法條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原處分一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30日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原處分二適用現行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參照）等規定，於如附表裁決書日期欄所示日期，以如附表裁決書字號欄所示裁決書，裁處如附表裁罰內容欄所示裁罰。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就如附表編號1所示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一）部分：
　　原告就駕照於100年遭吊銷一事並不知情，原告並未收受該裁決書（即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板橋監理站100年6月24日板監裁字第裁41-C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系爭100年裁決書，見本院卷第159頁），送達證書上印章並非原告所有，亦非同住父親所刻或蓋印，故送達不合法，原告直至112年4月經警開單舉發，始知駕照被吊銷一事。且系爭100年裁決書執法過程有瑕疵，員警無故攔查、對車廂搜索未果後命原告離開，又對原告過肩摔，致原告受有多處瘀青等傷害，再將原告帶至警局，過程中均未提及酒測，何來拒絕酒測，故據以作成之系爭100年裁決書違法。本件判斷原處分一駕照經吊銷仍駕車之裁罰是否合法，應有權限且有必要先行審查系爭100年裁決書之違法性。
　2.就如附表編號2所示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二）部分：
　　原告長期服用精神科及復健科藥物，該等藥物服用後時常發生焦慮、頭暈、昏沉等情形。幫天原告因故於事發前服用上述藥物後駕車出門，出現嚴重昏沈及恍惚之情形，致撞擊路邊車輛，實則本件發生不久後原告駛至橋上另又與一腳踏車騎士相撞，原告跌倒後隨即昏厥並失去意識，由救護車送至醫院就醫。是原告自駕車出門至後來撞擊腳踏車騎士之期間內，均顯然欠缺責任能力，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應不予處罰。另原告服藥時對於後續肇事逃逸行為並無故意，不可能成立故意原因自由行為，至多僅為過失原因自由行為，而肇事逃逸未處罰過失犯，本件無成立原因自由行為空間。又縱認原告並非完全喪失行為能力，惟依原告確有服藥之情事及當時現場救護人員、急診醫師之判斷，原告當時之責任能力亦已顯著降低至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而應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4項規定減輕處罰。
　㈡聲明：原處分一、原處分二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就原處分一部分：　
　　由系爭100年裁決書可知原告前曾經裁處吊銷駕照，且系爭100年裁決書已於100年6月28日合法送達原告，原告駕照已遭註銷，其於本件駕駛系爭機車，有駕照經註銷仍駕駛機車之違規。另原告未能提出其未收到系爭100年裁決書或印章遭盜用等相關事證。
　2.就原處分二部分：
  　本件事故確實有損傷存在，已該當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下稱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之肇事事故，且原告對於交通事故之發生主觀上清楚知悉，然原告於事故發生後，有倒車並自行離去，未留下任何聯絡方式，亦未通知員警處理，其行為顯已對於事實調查及釐清製造障礙，屬肇事後逃逸無誤。就原告主張其服用藥物等情，然查原告於撞擊車輛後旋即離去，足認其主觀上對該肇事行為明確知悉，自應依規定適當處置，且原告領藥時間無從證明與本件相關，再依原告所述可見其對服用藥物可能會導致神智不清一事有所認識，則其駕車出門，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5項規定，是故意自行招致無意識之狀態，自難予以不罰。遑論其父親意外摔倒，非先至醫院就診而是指示原告至大賣場採購亦與常情不符。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行為時（即112年6月30日修正施行前，行政罰法第5條參照）道交條例第21條第1項第4款、第4項規定：「（第1項）汽車（包括機車，道交條例第3條第8款參照）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四、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駕駛小型車或機車。...（第4項）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之駕駛執照，均應扣繳之；第五款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2.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逃逸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個月。」；第68條第2項規定：「領有汽車駕駛執照之汽車駕駛人，除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外之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車輛，違反本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應受吊扣駕駛執照情形時，無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重傷者，記違規點數五點。但一年內違規點數共達六點以上或再次應受吊扣駕駛執照情形者，併依原違反本條例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規定，吊扣其駕駛執照。」。
　3.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交通事故：指車輛、動力機械或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在道路上行駛，致有人受傷或死亡，或致車輛、動力機械、大眾捷運系統車輛、財物損壞之事故。」；第3條第1項第1、4、5款、第2項規定：「（第1項）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下列處置：一、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四、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或有人受傷且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輛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後，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五、通知警察機關，並配合必要之調查。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當場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第2項）前項第四款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之標繪，於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之事故，得採用攝影或錄影等設備記錄。」。 　
　㈡就原處分一部分：
　1.如附表編號1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有如附表編號1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下稱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新北警板交字第1123862926號函（下稱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函）暨所附報告、舉發機關113年1月19日新北警板交字第1133771185號函（下稱舉發機關113年1月19日函）暨所附系爭100年裁決書（見本院卷第159頁）、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161頁）、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163-165頁）、報告、採證照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勘驗筆錄暨擷取畫面（見本院卷第196、201-207頁）、機車駕駛人資料【原告普通重型機車駕照於100年7月25日註銷（即原處分一裁罰主文所載日期），見本院卷第319頁】、汽車駕駛人資料（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不得駕駛重型機車，見本院卷第329頁）、機車車籍查詢（系爭機車為普通重型機車，見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5、145-147、157-187、196、201-207、319、329頁，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本件違規事實，應堪以認定。
　2.原告雖主張：我沒有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送達證書上印章非原告所有，亦非同住父親所刻或用印，送達不合法；且該案員警無故攔查、搜索，對原告過肩摔致原告受有瘀青等傷害，再將原告帶至警局，過程中未提及酒測，何來拒絕酒測，本件應調查系爭100年裁決書之違法性等語，並提出亞東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3頁）。經查，①系爭100年裁決書業於100年6月28日由郵政機關人員送達原告住所，並經原告本人蓋章收受，有送達證書、戶籍資料、新北市政府戶政資料門牌整編查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61-165頁），原告雖主張：該印章非其所有，亦非其同住父親所刻或用印等語。然查，本件送達之文書為系爭100年裁決書，衡情他人應無涉犯偽造印章、印文等刑事罪責擅自偽造、持用原告印章以收取該文書之動機，況倘原告所述係他人在送達證書上用印收取系爭100年裁決書，則該他人需於郵務機關人員送達系爭100年裁決書至原告住所時在原告住所並持用原告姓名之印章，顯與常情不符。此外，原告又未能提出相關佐證以實其說，其此部分之主張，難認可採，原告應已於100年6月28日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②又依系爭100年裁決書所載，受處分人為原告；舉發違規事實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舉發違反法條為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規定；裁罰主文為（有關駕照部分）「一、...吊銷駕駛執照，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駕駛執照限於100年7月24日前...繳送。二、上開...駕駛執照逾期不...繳送者：㈠...自100年7月25日起逕行註銷駕駛執照。㈡駕駛執照吊（註）銷後，自100年7月25日起3內不得重新考領駕駛執照。」（裁罰主文二僅為教示之通知，無規制效力，附此敘明），有系爭100年裁決書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59頁），原告既於100年6月28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應已知悉上開系爭100年裁決書所載內容，倘確有其所述員警無故攔查、搜索、對其過肩摔、未提及酒測等情，原告當於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後提出爭執，然原告並未就系爭100年裁決書提起救濟（見本院卷第141頁，系爭100年裁決書應已確定），則其直至約12年後提起本件訴訟，再爭執系爭100年裁決書違法，應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至原告所提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23頁），其上雖記載原告於100年1月19日經診斷受有臉部及雙手瘀青等傷害，然僅能證明原告當日受傷就診，未能證明該等傷害如何造成，自無從認與系爭100年裁決書有關。
　㈢就原處分二部分：
　1.如附表編號2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有如附表編號2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函暨所附報告、舉發機關113年1月19日函暨所附報告、採證照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勘驗筆錄暨擷取畫面（見本院卷第196、201-207頁）、證人即舉發員警朱俊侑之證述（見本院卷第242-243頁）、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13年7月17日新北消一字第1131399284號函（下稱消防局113年7月17日，見本院卷第265頁）、汽車駕駛人資料（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系爭機車為普通重型機車，非其駕照種類之車輛，見本院卷第329頁、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7、145-147、157、167-187、196、201-207、242-243、265、329頁），本件違規事實，應堪認定。
　2.原告雖主張：我當天服用服用精神科及復健科藥物後駕車出門，出現嚴重昏沈及恍惚之情形，致撞擊路邊車輛，之後又與一腳踏車騎士相撞後昏厥並失去意識，由救護車送至醫院就醫，顯然欠缺責任能力，應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不予處罰，或至少認原告當時之責任能力已顯著降低，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4項規定減輕處罰等語，並提出診斷證明書、病歷、藥物袋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5-53）。經查：
　⑴①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像，勘驗結果為：「影片時間自畫面所載04/30/2023 02:10:45至02:11:44，影片長度約1分0秒。畫面時間02:10:45影片開始畫面右方有一車輛為停止狀態，該車輛左方車道有車輛通行。畫面時間02:10:49畫面右下角有一機車(可見駕駛人安全帽)出現往前行駛。畫面時間02:10:51至02:10:52該機車撞擊該停放於路邊之車輛，機車並左傾(機車煞車燈亮)。畫面時間02:10:55至02:11:09機車(078-LAE)駕駛人扶正機車並往後退。畫面時間02:11:16至02:11:23間機車開始撥打左轉方向燈。畫面時間02:11:32至02:11:34機車自車輛左方超越離開，並持續使用左轉方向燈。畫面時間02:11:44影片結束。」，有勘驗筆錄及擷取畫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96、201-207頁），依勘驗內容，系爭機車撞擊路邊車輛後，駕駛人（即原告）扶正系爭機車、往後退，並顯示左方向燈，自該車輛左方離開（見本院卷第204-206頁擷取畫面），可見原告當時能將系爭機車扶正，並知悉系爭機車需向左繞過該路邊車輛，且系爭機車行向向左時需使用左方向燈，據此，原告主張其當時嚴重昏沈及恍惚等語，已難以採憑。②再者，證人即舉發員警朱俊侑到庭證稱：當時接獲民眾報案發生車禍，我到現場處理，現場是1輛機車跟自行車發生追撞，是機車追撞自行車，雙方都倒地受傷，因為車禍要酒測，原告沒有酒精反應，因為原告受傷，就被救護車送去醫院，我對原告現場的精神狀態沒有印象，在做酒測時他還能應對、對話，並且進行酒測，在現場處理以及作酒測時有詢問他的個資，他都有回答，酒測完之後救護車就把他送走了，他現場並沒有嗜睡或叫不醒的狀況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42-243頁）。經核，證人朱俊侑為執勤警員，與原告互不相識，亦無仇怨，其到庭具結為以上之證述，應無甘冒偽證重罪而設詞誣陷原告之理，且其所證本件到現場處理交通事故經過事實，具體明確，並非一般憑空捏造證詞可擬，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等件可佐（見本院卷第175-187），應可採信。而依證人所述，於其對原告酒測過程，原告能回答其個資，能應答、對話、進行酒測，並沒有嗜睡或較不醒的情形，據此，亦難認原告有其主張昏沈、恍惚之情形。③參以原告現場、送醫途中及到院時葛氏昏迷指數（Glasgow Coma Scale, GCS）為E4V5M6，當時評估之意識為清醒等語，有消防局113年7月17日函存卷供參（見本院卷第265頁），而參酌昏迷指數之評估及計分方式（見本院卷第337頁，此為公開資訊），睜眼反應（E），滿分4分，原告為4分，亦即主動地睜開眼睛；語言反應（V），滿分5分，原告為5分，亦即說話有條理，會與人交談；運動反應（M）：滿分6分，原告為6分，亦即可遵從指令做出動作，益見原告當時之意識應為清醒。至亞東醫院113年7月31日函雖記載：原告於112年4月30日送醫急診時意識不清，GCS昏迷指數13分（見本院卷第297頁，參考本院卷第235頁急診醫囑單），然此相較於前開勘驗內容、證人證述及消防局113年7月17日函，距本件時間較久，應以距離本案較近之前證較為可採，附此敘明。④從而，原告於本件違規時間，並無其主張嚴重昏沈、恍惚之情形，原告主張當時欠缺責任能力，或至少責任能力顯著降低，均不可採。
　⑵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課予駕駛人肇事後為適當處置義務之立法目的，在於保存肇事現場相關證據，俾日後釐清肇事責任歸屬，並兼顧其他用路人行車安全，是肇事駕駛人應視現場具體情形，依處理辦法之規定為必要處置。而於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之情形，當事人未當場自行和解時，無論肇事責任誰屬，均有義務停留肇事現場，採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以維己身及對造權益，釐清肇事責任。又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後段（駕駛人肇事無人受傷而逃逸）規定之「逃逸」應有積極逃避同條第1項前段「依規定處置」義務之主觀上惡意，換言之，「逃逸」係指肇事者除客觀上有駛離之行為外，主觀上尚有故意逃避法定義務及責任之惡意，「逃逸」行為之構成要件，應考量該汽車駕駛人有無逃避法定義務及肇事責任之意圖。凡汽車駕駛人於肇事後，未經他造當事人同意逕行離開肇事現場，亦未留下聯絡資料、方式，致使他造當事人或有關單位難以尋求賠償、追究責任者，均屬逃逸。至於肇事雙方責任如何、損害是否嚴重、有無下車察看等情，並非所問。經查，原告於本件發生時，尚能扶起系爭機車、打方向燈，其後另與腳踏車發生交通事故時，仍能回答其個資、應答、進行酒測，堪認其知悉撞擊路邊車輛而發生交通事故，並可預見系爭機車與他車擦撞後，倘未先標繪、記錄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且未與擦撞之他車駕駛人當場和解，未留下聯絡資料，亦未通知警察機關，即逕自駕駛系爭機車離去，將使該他車駕駛人或有關單位難以尋求賠償、追究責任，然其仍駕駛系爭機車離去，依前揭說明，原告所為應屬未依規定處置逃逸，並有主觀上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
　3.有關「記違規點數5點」部分：
　　按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三點。」，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始予記違規點數，此係為兼顧道路交通安全與一般民眾權益及職業駕駛人工作權，並解決逕行舉發無法得知實際駕駛人致出現不實陳報駕駛人冒名頂替及記違規點數黃牛亂象等問題，另道交條例對於影響交通安全之違規行為，係規範其應對應之適當且必要之處罰規定（如罰鍰、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等），非當場舉發之違規行為雖不予記違規點數，均仍須依道交條例予以處罰，並依其應予講習、吊扣或吊銷相關規定裁罰，不生處罰之漏洞（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經核，原處分二並非當場舉發，其裁罰內容包括「記違規點數5點」，有如附表編號2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原處分二存卷供參（見本院卷第137、153頁），經核，原處分二裁罰「記違規點數5點」，係因原告本應依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規定吊扣其駕駛執照1個月，然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於本件駕駛非其駕照種類之車輛（即普通重型機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1條第1項第4款參照），依道交條例第68條第2項規定得緩即予吊扣而採記違規點數，因而記違規點數5點，應為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之「除『依規定處罰』外」，自非該條規定當場舉發之案件始予記違規點數規定之適用範圍，併此敘明。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有如附表編號1、2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明確，原處分一、原處分二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為新臺幣（下同）860元（裁判費300元、證人日旅費560元，見本院卷第7、249頁），應由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法　官　林宜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許慈愍




附表：
		編號

		裁決書日期

		裁決書字號

		裁決書頁數

		違規時間

		違規地點

		違規事實

		違反法條

		裁罰內容

		舉發通知單填單日期

		舉發通知單字號

		舉發通知單頁數



		1

		112年9月13日

		新北裁催字第48-C69C41303號

		本院卷第149頁

		112年4月30日2時11分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

		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駕駛機車

		行為時第21條第1項第4款、第4項

		罰鍰6,000元
駕駛執照扣繳

		112年5月9日

		掌電字第48-C69C41303號

		本院卷第135頁



		2

		112年9月13日

		新北裁催字第48-C69C41304號

		本院卷第153頁

		112年4月30日2時11分

		新北市○○區○○○路000號

		一、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逃逸。
二、駕駛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車輛，違規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第62條第1項
第68條第2項

		罰鍰3,000元
記違規點數5點

		112年5月9日

		掌電字第48-C69C41304號

		本院卷第137頁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交字第1783號
原      告  許大清    住○○市○○區○○○街000巷00○0號
訴訟代理人  蘇錦霞律師
            林子超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代  表  人  李忠台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張雅婷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9月1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69C41303號、第48-C69C41304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86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不服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8條所為裁決而提起行政訴訟，因卷內事證已臻明確，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於如附表違規時間欄、違規地點欄所示時、地，為警以有如附表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而於如附表舉發通知單填單日期欄所示日期，填製如附表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並均於民國112年5月11日移送被告（見本院卷第141頁）。經被告依如附表違反法條欄所示法條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原處分一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30日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原處分二適用現行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參照）等規定，於如附表裁決書日期欄所示日期，以如附表裁決書字號欄所示裁決書，裁處如附表裁罰內容欄所示裁罰。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就如附表編號1所示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一）部分：
　　原告就駕照於100年遭吊銷一事並不知情，原告並未收受該裁決書（即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板橋監理站100年6月24日板監裁字第裁41-C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系爭100年裁決書，見本院卷第159頁），送達證書上印章並非原告所有，亦非同住父親所刻或蓋印，故送達不合法，原告直至112年4月經警開單舉發，始知駕照被吊銷一事。且系爭100年裁決書執法過程有瑕疵，員警無故攔查、對車廂搜索未果後命原告離開，又對原告過肩摔，致原告受有多處瘀青等傷害，再將原告帶至警局，過程中均未提及酒測，何來拒絕酒測，故據以作成之系爭100年裁決書違法。本件判斷原處分一駕照經吊銷仍駕車之裁罰是否合法，應有權限且有必要先行審查系爭100年裁決書之違法性。
　2.就如附表編號2所示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二）部分：
　　原告長期服用精神科及復健科藥物，該等藥物服用後時常發生焦慮、頭暈、昏沉等情形。幫天原告因故於事發前服用上述藥物後駕車出門，出現嚴重昏沈及恍惚之情形，致撞擊路邊車輛，實則本件發生不久後原告駛至橋上另又與一腳踏車騎士相撞，原告跌倒後隨即昏厥並失去意識，由救護車送至醫院就醫。是原告自駕車出門至後來撞擊腳踏車騎士之期間內，均顯然欠缺責任能力，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應不予處罰。另原告服藥時對於後續肇事逃逸行為並無故意，不可能成立故意原因自由行為，至多僅為過失原因自由行為，而肇事逃逸未處罰過失犯，本件無成立原因自由行為空間。又縱認原告並非完全喪失行為能力，惟依原告確有服藥之情事及當時現場救護人員、急診醫師之判斷，原告當時之責任能力亦已顯著降低至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而應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4項規定減輕處罰。
　㈡聲明：原處分一、原處分二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就原處分一部分：　
　　由系爭100年裁決書可知原告前曾經裁處吊銷駕照，且系爭100年裁決書已於100年6月28日合法送達原告，原告駕照已遭註銷，其於本件駕駛系爭機車，有駕照經註銷仍駕駛機車之違規。另原告未能提出其未收到系爭100年裁決書或印章遭盜用等相關事證。
　2.就原處分二部分：
  　本件事故確實有損傷存在，已該當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下稱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之肇事事故，且原告對於交通事故之發生主觀上清楚知悉，然原告於事故發生後，有倒車並自行離去，未留下任何聯絡方式，亦未通知員警處理，其行為顯已對於事實調查及釐清製造障礙，屬肇事後逃逸無誤。就原告主張其服用藥物等情，然查原告於撞擊車輛後旋即離去，足認其主觀上對該肇事行為明確知悉，自應依規定適當處置，且原告領藥時間無從證明與本件相關，再依原告所述可見其對服用藥物可能會導致神智不清一事有所認識，則其駕車出門，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5項規定，是故意自行招致無意識之狀態，自難予以不罰。遑論其父親意外摔倒，非先至醫院就診而是指示原告至大賣場採購亦與常情不符。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行為時（即112年6月30日修正施行前，行政罰法第5條參照）道交條例第21條第1項第4款、第4項規定：「（第1項）汽車（包括機車，道交條例第3條第8款參照）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四、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駕駛小型車或機車。...（第4項）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之駕駛執照，均應扣繳之；第五款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2.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逃逸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個月。」；第68條第2項規定：「領有汽車駕駛執照之汽車駕駛人，除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外之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車輛，違反本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應受吊扣駕駛執照情形時，無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重傷者，記違規點數五點。但一年內違規點數共達六點以上或再次應受吊扣駕駛執照情形者，併依原違反本條例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規定，吊扣其駕駛執照。」。
　3.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交通事故：指車輛、動力機械或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在道路上行駛，致有人受傷或死亡，或致車輛、動力機械、大眾捷運系統車輛、財物損壞之事故。」；第3條第1項第1、4、5款、第2項規定：「（第1項）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下列處置：一、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四、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或有人受傷且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輛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後，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五、通知警察機關，並配合必要之調查。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當場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第2項）前項第四款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之標繪，於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之事故，得採用攝影或錄影等設備記錄。」。 　
　㈡就原處分一部分：
　1.如附表編號1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有如附表編號1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下稱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新北警板交字第1123862926號函（下稱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函）暨所附報告、舉發機關113年1月19日新北警板交字第1133771185號函（下稱舉發機關113年1月19日函）暨所附系爭100年裁決書（見本院卷第159頁）、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161頁）、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163-165頁）、報告、採證照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勘驗筆錄暨擷取畫面（見本院卷第196、201-207頁）、機車駕駛人資料【原告普通重型機車駕照於100年7月25日註銷（即原處分一裁罰主文所載日期），見本院卷第319頁】、汽車駕駛人資料（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不得駕駛重型機車，見本院卷第329頁）、機車車籍查詢（系爭機車為普通重型機車，見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5、145-147、157-187、196、201-207、319、329頁，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本件違規事實，應堪以認定。
　2.原告雖主張：我沒有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送達證書上印章非原告所有，亦非同住父親所刻或用印，送達不合法；且該案員警無故攔查、搜索，對原告過肩摔致原告受有瘀青等傷害，再將原告帶至警局，過程中未提及酒測，何來拒絕酒測，本件應調查系爭100年裁決書之違法性等語，並提出亞東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3頁）。經查，①系爭100年裁決書業於100年6月28日由郵政機關人員送達原告住所，並經原告本人蓋章收受，有送達證書、戶籍資料、新北市政府戶政資料門牌整編查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61-165頁），原告雖主張：該印章非其所有，亦非其同住父親所刻或用印等語。然查，本件送達之文書為系爭100年裁決書，衡情他人應無涉犯偽造印章、印文等刑事罪責擅自偽造、持用原告印章以收取該文書之動機，況倘原告所述係他人在送達證書上用印收取系爭100年裁決書，則該他人需於郵務機關人員送達系爭100年裁決書至原告住所時在原告住所並持用原告姓名之印章，顯與常情不符。此外，原告又未能提出相關佐證以實其說，其此部分之主張，難認可採，原告應已於100年6月28日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②又依系爭100年裁決書所載，受處分人為原告；舉發違規事實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舉發違反法條為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規定；裁罰主文為（有關駕照部分）「一、...吊銷駕駛執照，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駕駛執照限於100年7月24日前...繳送。二、上開...駕駛執照逾期不...繳送者：㈠...自100年7月25日起逕行註銷駕駛執照。㈡駕駛執照吊（註）銷後，自100年7月25日起3內不得重新考領駕駛執照。」（裁罰主文二僅為教示之通知，無規制效力，附此敘明），有系爭100年裁決書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59頁），原告既於100年6月28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應已知悉上開系爭100年裁決書所載內容，倘確有其所述員警無故攔查、搜索、對其過肩摔、未提及酒測等情，原告當於收受系爭100年裁決書後提出爭執，然原告並未就系爭100年裁決書提起救濟（見本院卷第141頁，系爭100年裁決書應已確定），則其直至約12年後提起本件訴訟，再爭執系爭100年裁決書違法，應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至原告所提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23頁），其上雖記載原告於100年1月19日經診斷受有臉部及雙手瘀青等傷害，然僅能證明原告當日受傷就診，未能證明該等傷害如何造成，自無從認與系爭100年裁決書有關。
　㈢就原處分二部分：
　1.如附表編號2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有如附表編號2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舉發機關112年7月26日函暨所附報告、舉發機關113年1月19日函暨所附報告、採證照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勘驗筆錄暨擷取畫面（見本院卷第196、201-207頁）、證人即舉發員警朱俊侑之證述（見本院卷第242-243頁）、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13年7月17日新北消一字第1131399284號函（下稱消防局113年7月17日，見本院卷第265頁）、汽車駕駛人資料（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系爭機車為普通重型機車，非其駕照種類之車輛，見本院卷第329頁、證物袋內機車車籍查詢）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7、145-147、157、167-187、196、201-207、242-243、265、329頁），本件違規事實，應堪認定。
　2.原告雖主張：我當天服用服用精神科及復健科藥物後駕車出門，出現嚴重昏沈及恍惚之情形，致撞擊路邊車輛，之後又與一腳踏車騎士相撞後昏厥並失去意識，由救護車送至醫院就醫，顯然欠缺責任能力，應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不予處罰，或至少認原告當時之責任能力已顯著降低，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4項規定減輕處罰等語，並提出診斷證明書、病歷、藥物袋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5-53）。經查：
　⑴①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像，勘驗結果為：「影片時間自畫面所載04/30/2023 02:10:45至02:11:44，影片長度約1分0秒。畫面時間02:10:45影片開始畫面右方有一車輛為停止狀態，該車輛左方車道有車輛通行。畫面時間02:10:49畫面右下角有一機車(可見駕駛人安全帽)出現往前行駛。畫面時間02:10:51至02:10:52該機車撞擊該停放於路邊之車輛，機車並左傾(機車煞車燈亮)。畫面時間02:10:55至02:11:09機車(078-LAE)駕駛人扶正機車並往後退。畫面時間02:11:16至02:11:23間機車開始撥打左轉方向燈。畫面時間02:11:32至02:11:34機車自車輛左方超越離開，並持續使用左轉方向燈。畫面時間02:11:44影片結束。」，有勘驗筆錄及擷取畫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96、201-207頁），依勘驗內容，系爭機車撞擊路邊車輛後，駕駛人（即原告）扶正系爭機車、往後退，並顯示左方向燈，自該車輛左方離開（見本院卷第204-206頁擷取畫面），可見原告當時能將系爭機車扶正，並知悉系爭機車需向左繞過該路邊車輛，且系爭機車行向向左時需使用左方向燈，據此，原告主張其當時嚴重昏沈及恍惚等語，已難以採憑。②再者，證人即舉發員警朱俊侑到庭證稱：當時接獲民眾報案發生車禍，我到現場處理，現場是1輛機車跟自行車發生追撞，是機車追撞自行車，雙方都倒地受傷，因為車禍要酒測，原告沒有酒精反應，因為原告受傷，就被救護車送去醫院，我對原告現場的精神狀態沒有印象，在做酒測時他還能應對、對話，並且進行酒測，在現場處理以及作酒測時有詢問他的個資，他都有回答，酒測完之後救護車就把他送走了，他現場並沒有嗜睡或叫不醒的狀況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42-243頁）。經核，證人朱俊侑為執勤警員，與原告互不相識，亦無仇怨，其到庭具結為以上之證述，應無甘冒偽證重罪而設詞誣陷原告之理，且其所證本件到現場處理交通事故經過事實，具體明確，並非一般憑空捏造證詞可擬，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等件可佐（見本院卷第175-187），應可採信。而依證人所述，於其對原告酒測過程，原告能回答其個資，能應答、對話、進行酒測，並沒有嗜睡或較不醒的情形，據此，亦難認原告有其主張昏沈、恍惚之情形。③參以原告現場、送醫途中及到院時葛氏昏迷指數（Glasgow Coma Scale, GCS）為E4V5M6，當時評估之意識為清醒等語，有消防局113年7月17日函存卷供參（見本院卷第265頁），而參酌昏迷指數之評估及計分方式（見本院卷第337頁，此為公開資訊），睜眼反應（E），滿分4分，原告為4分，亦即主動地睜開眼睛；語言反應（V），滿分5分，原告為5分，亦即說話有條理，會與人交談；運動反應（M）：滿分6分，原告為6分，亦即可遵從指令做出動作，益見原告當時之意識應為清醒。至亞東醫院113年7月31日函雖記載：原告於112年4月30日送醫急診時意識不清，GCS昏迷指數13分（見本院卷第297頁，參考本院卷第235頁急診醫囑單），然此相較於前開勘驗內容、證人證述及消防局113年7月17日函，距本件時間較久，應以距離本案較近之前證較為可採，附此敘明。④從而，原告於本件違規時間，並無其主張嚴重昏沈、恍惚之情形，原告主張當時欠缺責任能力，或至少責任能力顯著降低，均不可採。
　⑵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課予駕駛人肇事後為適當處置義務之立法目的，在於保存肇事現場相關證據，俾日後釐清肇事責任歸屬，並兼顧其他用路人行車安全，是肇事駕駛人應視現場具體情形，依處理辦法之規定為必要處置。而於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之情形，當事人未當場自行和解時，無論肇事責任誰屬，均有義務停留肇事現場，採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以維己身及對造權益，釐清肇事責任。又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後段（駕駛人肇事無人受傷而逃逸）規定之「逃逸」應有積極逃避同條第1項前段「依規定處置」義務之主觀上惡意，換言之，「逃逸」係指肇事者除客觀上有駛離之行為外，主觀上尚有故意逃避法定義務及責任之惡意，「逃逸」行為之構成要件，應考量該汽車駕駛人有無逃避法定義務及肇事責任之意圖。凡汽車駕駛人於肇事後，未經他造當事人同意逕行離開肇事現場，亦未留下聯絡資料、方式，致使他造當事人或有關單位難以尋求賠償、追究責任者，均屬逃逸。至於肇事雙方責任如何、損害是否嚴重、有無下車察看等情，並非所問。經查，原告於本件發生時，尚能扶起系爭機車、打方向燈，其後另與腳踏車發生交通事故時，仍能回答其個資、應答、進行酒測，堪認其知悉撞擊路邊車輛而發生交通事故，並可預見系爭機車與他車擦撞後，倘未先標繪、記錄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且未與擦撞之他車駕駛人當場和解，未留下聯絡資料，亦未通知警察機關，即逕自駕駛系爭機車離去，將使該他車駕駛人或有關單位難以尋求賠償、追究責任，然其仍駕駛系爭機車離去，依前揭說明，原告所為應屬未依規定處置逃逸，並有主觀上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
　3.有關「記違規點數5點」部分：
　　按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三點。」，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始予記違規點數，此係為兼顧道路交通安全與一般民眾權益及職業駕駛人工作權，並解決逕行舉發無法得知實際駕駛人致出現不實陳報駕駛人冒名頂替及記違規點數黃牛亂象等問題，另道交條例對於影響交通安全之違規行為，係規範其應對應之適當且必要之處罰規定（如罰鍰、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等），非當場舉發之違規行為雖不予記違規點數，均仍須依道交條例予以處罰，並依其應予講習、吊扣或吊銷相關規定裁罰，不生處罰之漏洞（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經核，原處分二並非當場舉發，其裁罰內容包括「記違規點數5點」，有如附表編號2舉發通知單字號欄所示舉發通知單、原處分二存卷供參（見本院卷第137、153頁），經核，原處分二裁罰「記違規點數5點」，係因原告本應依道交條例第62條第1項規定吊扣其駕駛執照1個月，然原告現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於本件駕駛非其駕照種類之車輛（即普通重型機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1條第1項第4款參照），依道交條例第68條第2項規定得緩即予吊扣而採記違規點數，因而記違規點數5點，應為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之「除『依規定處罰』外」，自非該條規定當場舉發之案件始予記違規點數規定之適用範圍，併此敘明。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有如附表編號1、2違規事實欄所示違規事實明確，原處分一、原處分二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為新臺幣（下同）860元（裁判費300元、證人日旅費560元，見本院卷第7、249頁），應由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法　官　林宜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許慈愍


附表：
編號 裁決書日期 裁決書字號 裁決書頁數 違規時間 違規地點 違規事實 違反法條 裁罰內容 舉發通知單填單日期 舉發通知單字號 舉發通知單頁數 1 112年9月13日 新北裁催字第48-C69C41303號 本院卷第149頁 112年4月30日2時11分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 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駕駛機車 行為時第21條第1項第4款、第4項 罰鍰6,000元 駕駛執照扣繳 112年5月9日 掌電字第48-C69C41303號 本院卷第135頁 2 112年9月13日 新北裁催字第48-C69C41304號 本院卷第153頁 112年4月30日2時11分 新北市○○區○○○路000號 一、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逃逸。 二、駕駛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車輛，違規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第62條第1項 第68條第2項 罰鍰3,000元 記違規點數5點 112年5月9日 掌電字第48-C69C41304號 本院卷第137頁 





